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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onshine China Holdings Limited
融 信 中 國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301）

委任非執行董事

融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陳淑翠女士（「陳女士」）
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八日起生效。

陳女士，44歲，於一九九七年六月畢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經貿大學，並取得貿易經
濟學學士學位。彼於二零零零年十月進一步取得廈門大學貨幣銀行學碩士學位。

陳女士擁有逾20年的資產管理及證券交易經驗。自二零一七年六月起，彼擔任華夏久盈
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助理。於一九九七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，陳女士擔
任河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(i)北京銷售部及(ii)河北證券及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助理。於二零
零六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，彼擔任新時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證券投資部副總經
理。於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二零一三年二月，陳女士於華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多個職
位，包括(i)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及(ii)期貨中介業務副總經理。於二零一三年二月至二零
一六年十二月，彼為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部總經理。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至
二零一七年六月，陳女士為新時代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。陳女士自二零一八年
六月起至今為新湖中寶股份有限公司（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（股票代碼：
600208））董事會獨立董事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陳女士(i)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
控股股東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概無任何關係；
(ii)並無於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證券中擁有或被視為
擁有任何權益；及(iii)並無擔任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職位，於緊接本公
告日期前三年內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位。

本公司已與陳女士訂立服務協議，自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八日起初步為期一年。陳女士將
有權收取年度薪酬240,000港元，酌情花紅將參考其於相關年度的目標績效釐定。陳女士
的薪酬及福利乃參考其工作經驗、在本公司的職責及當前的市場狀況釐定。

根據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大綱第83(3)條，陳女士的任期將至本公司下屆股東
週年大會止，並將符合資格重選連任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陳女士確認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(2)(h)至(v)條予以
披露，亦無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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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陳女士加入本公司。

承董事會命
融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歐宗洪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歐宗洪先生、吳劍先生、林峻嶺先生及曾飛燕女士為執行董事；陳淑翠女士為非執行董事；及
盧永仁博士、任煜男先生及屈文洲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
